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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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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農輔字第111002292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訂定「食農教育推動會設置要點」(如附件)，並自中華民國111
年5月6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文化部、科技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原住民族委員
會、各縣市政府(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)

副本：本會法規會、本會輔導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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